
 

 

臺中市產後護理機構申請設立（或擴充）及開業流程圖 
（115 年 3 月 9 日公告） 

備註： 

註 1：受理期限為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0 日截止(如遇國定假日均調整後第一個上班日)。申請產後護理機構設立或擴充應檢附產

後護理機構設立或擴充計畫書，格式範本如附件 1。請於「產後護理機構設立或擴充計畫書」中，檢附建院土地所有權狀及第一類土

地登記謄本；如為使用既有建物者，請提供建築物使用執照。本局將就建院土地或建築物得否作產後護理機構使用，函請本府都市發

展局提供意見。「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許可辦法」第 2 條規定，「擴充」指護理之家擴增總樓地板面積或增設床數。 

註 2：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第 4 個週五召開，本局得視國定假日或受理案件情況，調整會議召開日期。 

註 3：「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許可辦法」第 4 條規定，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後之規模在一百床以上者，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初審通過後，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註 4：請填寫「臺中市產後護理機構開業計畫書」（如附件 2），並依「臺中市產後護理機構開業申請文件檢核表」檢附相關資料，裝訂成冊

並製作目錄，以公文函送 1 式 5 份申請。產後護理機構開業之申請人如下：申請人如下：一、公立護理機構：代表人。二、財團法人

護理機構：該法人。三、私立護理機構：（一）個人設置者：負責資深護理人員。（二）其他法人依有關法律附設者：該法人。 

註 5：產後護理機構開業因涉及本府都市發展局之立案審查，請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s://www.ud.taichung.gov.tw/）「業務專區＞

表單下載」項下自行下載「立案審查書件檢視表(A2)」及相關表單，併同註 4 之產後護理機構開業申請文件送局辦理，由本局轉送本

府都市發展局審查。 

辦理時間
90 日 

辦理時間
30 日 

函請相關局處 
提供意見 

申請設立
或擴充(註 1) 

產後護理之家審
查會審議(註 2) 

衛生局 
書面審查 

都市發展局、消防局、
環境保護局、地政局、
農業局、觀光旅遊局、
水利局、農業部農田水

利署臺中管理處 
函復意見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產後護理床及嬰兒床合計 99 床以下 產後護理床及嬰兒床合計 99 床以上 

衛生局核發設立或擴充許可 
「產後護理機構設立或擴充計畫書」 

陳轉衛生福利部審查 (註 3) 

衛生福利部核發設立或擴充許可 

申請機構
開業(註 4) 

衛生局書面審查 

會勘
結果 

衛生局核發開業執照 

通過 

不通過 

函復意見 

通過 

開業聯合會勘 

通過 

不通過 

都市發展局(註 5)、消防
局、環境保護局 

函請相關局處 
提供意見 


